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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輝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7

公佈
成交量上升

本公司已知悉最近本公司之股份成交量上升，並獲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一名董事知會
有關彼等各自出售本公司股份之事宜。

本公司現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要求，發表聲明如下︰

金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知悉最近本公司之股份（「股份」）成交
量上升，茲聲明本公司除下文所披露者外，並不知悉導致股份成交量上升的任何原因。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Fairline Consultants Limited （「Fairline」），及本公司之主席兼Fairline之
董事吳少輝先生知會本公司，彼等於2005年11月30日及2005年12月1日在市場上出售股份，
有關出售之詳情概要如下：

Fairline出售之股份

日期 股份數目 平均價格

2005年11月30日 1,344,000 1.766港元
2005年12月1日 8,145,000 1.636港元

吳少輝先生出售之股份

日期 股份數目 平均價格

2005年12月1日 6,956,000 1.636港元

因此，於2005年12月1日營業時間結束時，Fairline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持股量由59.22%
下降至57.44%，而吳少輝先生已出售其所有在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1.3%個人權益，故此
吳少輝先生在本公司之家族權益（包括其配偶之權益，但不包括其透過Fairline持有之本公
司權益）由5.3%下降至4.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謹確認，目前並無任何有關收購或變賣的商談或協議為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23條而須予公開者；董事會亦不知悉
有任何足以或可能影響價格的事宜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所規定的一般責任而須予公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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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聲明乃承董事會之命而作出；董事願就本聲明的準確性承擔個別及共同的責任。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吳少輝、吳錦華、吳其鴻及何淑蓮；及本公司之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崔建華、徐志賢及邱威廉。

承董事會命
金輝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少輝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